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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的实践和理论》

内容概要

詹瑜璞的这本《安全生产法的实践和理论》提出并论述了安全生产法实践方面的一些观点：现代安全
生产监管模式应实行管理权与监察权分离；建立县区安监局直属的生产安全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安
监系统推行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考试制度；安全生产许可要扩大行业适用范围，实行分级分类发证；
安全评价工作实行企业自愿的安全评价与政府的安全设计审查、验收审查相结合，限制安全评价的社
会商业服务性；安全培训要与生产培训相结合，实行矿长资格证、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即职业技
能资格证制度；安全设备检测检验制度要进行检测检验办法和设备监管方式等配套改革，制定各行业
检测检验设备目录、合格性标准和检测检验期间；建立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制度，推行生产安全健康
管理认证体系，与安全明星企业评定制度相结合，并创造条件逐步由行业协会去组织进行；建立高危
行业从业人员高工资待遇形成机制；设立非法生产罪、破坏安全工程设施罪、非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罪
等新罪名；加强安全事故预防、应急救援、调查处理等法律规制。
    《安全生产法的实践和理论》提出并论述了安全法理论方面的一些观点：安全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生
产经营单位、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之间在从事生产经营及其监督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安全关系及其
他相关关系，安全关系包括财产安全关系、人身安全关系；安全法的物质基础是安全工程，安全工程
是从属于或者重合于生产工程系统的相对独立系统，没有绝对独立性。本书通过对安全法基本理论的
探讨，旨在国际上首次建立安全法学科。
    本书附录还列举了各地在安全生产法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以及作者提出的《安全
生产法》修订建议讨论稿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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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事主体制度中的国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
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等都是安全生产法中所称的生产经营单位。而这些生产经营单位各自所应具备
的要件、形式、生效程序等都规定在各相关民事法中，如《公司法》第23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2）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3）股东共
同制定公司章程；（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5）有公司住所。《
民法通则》第26条规定：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
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安全生产法未对此作出规定。　　2.安全违法行为侵害的民事权利　
　违法行为必定有其危害的权利；没有危害的权利也不会有违法行为。安全生产法律制度要保护相应
的民事权利。　　《安全生产法》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
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制定本法。”这表明立法目的是“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反映在权利上，一是生命健康权，二是财产权；但是，《安全生产法》没有
明确什么是生命健康权，什么是财产权，因为这已经属于民法范畴。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内容都规
定在民法文件中，如《民法通则》第75条第2款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
有生命健康权。”安全生产法要以这些民事法律规定的内容为基础进行展开。　　既然安全生产法的
目的是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那么凡是由于不安全的生产行为而导致对人民群众的财
产和生命健康权的损害的，对受害主体都应当同等地给予保护。而从现有安全生产法律制度内容来分
析，它对人民群众的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的保护还是有差别的，如现有安全生产法更多的是站在保护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权利的角度进行设计。在从业人员与生产经营单位的关系中，从业人员一般是
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生产经营单位平等抗衡的能力，国家法律对他们更多地予以保护。　　民事法
律制度为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关严格依法实施安全生产执法活动提供了法理基础，为及时有
效地开展安全生产违法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责任的追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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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全生产法的实践和理论》实施以来安全生产法的实施效果和问题，总结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
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功能的途径，不断完善我国安全生产法制体系；同时
为《安全生产法的实践和理论》修订、《安全生产法实施细则》制定、《矿山安全法》修订提供理论
素材和现实素材。《安全生产法的实践和理论》对所收集到的实际材料进行了理论加工，内容包括安
全生产立法执法的政府功能、安全生产法衔接关系、安全生产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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